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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ＳＴ

银亿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６５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

补偿承诺方股份补偿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鉴于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涉及金额较大，截止本公告日，业绩补偿承诺方宁波圣洲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圣洲”）持有公司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股份，质押股份数为

８９９

，

５６９

，

２０７

股

（占其持股数的比例为

９９．６３％

），冻结股份数为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剩余未受限股份数为

０

股。因业

绩补偿承诺方持有公司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形且是否具备足够履约能力以及是否愿意配合

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及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因宁波圣洲应

承担的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而无法实施，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后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其实施股份赠送方案。 宁波圣洲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通知之

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

偿的股份赠送给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 （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的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

３

、截止本公告日，因宁波圣洲持有的绝大部分公司股份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形，导致上述

送股补偿方案已逾期实施，且宁波圣洲及其母公司银亿控股均面临流动性困难，其中银亿控

股已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亦导致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也已逾期返还。

目前宁波圣洲及其母公司银亿控股正在想方设法解决业绩补偿问题，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若宁波圣洲无法及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宁波圣洲存在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但

即使公司诉讼成功也存在难以执行上述补偿方案的问题，具有受补偿权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权益仍然存在可能无法得到保障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关注。

一、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概述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宁波圣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合计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购买其持有的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亿圣”）

１００％

股权，交易

对价总额为

７９８

，

０５８．６３

万元；同时进行配套融资，向熊基凯、宁波维泰、宁波久特和宁波乾亨非

公开发行股份

４６

，

９４８

，

３５５

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规模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毕。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公司与本次业绩承诺主体宁波圣洲签署了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就补偿方式进行了约定。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宁波圣洲承诺东方亿圣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７５

，

１６１．０７

万元、

９１

，

７４７．０８

万元、

１１１

，

７８１．４９

万

元。 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

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若在利润补偿期间东方亿圣实

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 或者东方亿圣发生资产减值而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的，宁波圣洲将以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１

、双方同意若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标的资产净利润承诺数，

则宁波圣洲须就不足部分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银亿股份进行补偿。

２

、盈利补偿期内每年度的股份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宁波圣洲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

（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

标的资产截至

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

÷

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

×

认购股份总数

－

宁波圣洲已补偿股份数量

（

１

）若银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宁波圣洲应补偿的股份

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股份应补偿数（调整后）

＝

当年股份应补偿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

２

）若银亿股份在盈利补偿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宁波圣洲应作相应返还，

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

（

３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３

、 如果宁波圣洲因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实现数低于宁波圣洲承诺数而须向银亿股份

进行股份补偿的，银亿股份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召开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宁波圣洲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

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银亿股份就宁波圣洲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

股份回购注销方案， 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银亿股份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

的，银亿股份将进一步要求宁波圣洲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

１

）银亿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银亿股份以人民币

１

元的总价回

购并注销宁波圣洲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

５

）个工作日内办理该等

股份的回购及注销事宜。

（

２

）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银亿股份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银亿

股份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

５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宁波圣洲实施股份赠送方案。 宁波

圣洲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

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银亿股份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按

照其持有的银亿股份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银亿股份扣除宁波

圣洲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自宁波圣洲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宁波圣

洲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

３

）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股份补偿和因实现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

而发生的股份补偿合计不超过宁波圣洲因在本次交易中出售标的资产获得的银亿股份股份

总数。

二、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或现金金额

１

、业绩补偿承诺方应承担的股份补偿数量

鉴于东方亿圣未实现

２０１７

年度至

２０１８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宁

波圣洲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由于利润补偿期间的业绩承诺系基于重组时收益法评估对标的

公司下属具体经营实体比利时邦奇在相关期间内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预测，

相关盈利预测不包括商誉减值损失；同时，商誉减值测试实质上属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

定的盈利补偿期末的资产减值测试，按照协议约定，应当在盈利补偿期届满后由上市公司与

业绩承诺主体宁波圣洲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并依据相关结果决定是否需进一步补偿，因此，基于公平与诚信的原则，在计算本年度应

补偿股份数量时剔除了标的公司层面

２０１８

年度商誉减值损失的影响。 具体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

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

净利润实现数）

÷

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

×

认购股份总数

－

宁波圣洲已补

偿股份数量

＝

［（

７５

，

１６１．０７

万元

＋９１

，

７４７．０８

万元） 一 （

８０

，

２８２．２６

万元

＋１４

，

５６８．２３

万元）］

÷

（

７５

，

１６１．０７

万元

＋９１

，

７４７．０８

万元

＋１１１

，

７８１．４９

万元）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一

０

股

＝２３８

，

５４９

，

２３７

股。

２

、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返还

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

，

０２７

，

９８９

，

８８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基于宁波圣洲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情况， 补偿的股份对应的现金分红应返还给公司。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宁波圣洲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为：

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

＝７．００

元

÷１０

股

×２３８

，

５４９

，

２３７

股

＝１６６

，

９８４

，

４６５．９０

元

三、本期采用的股份补偿方式

１

、股份赠送方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了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之子提案

１．０２

《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

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未获得通过。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若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

得银亿股份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银亿股份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

５

）个工

作日内书面通知宁波圣洲实施股份赠送方案。 宁波圣洲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通知之日起三

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

的股份赠送给银亿股份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宁波圣洲

之外的其他股东，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银亿股份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

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银亿股份扣除宁波圣洲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因此，公司已按照约定书面通知宁波圣洲实施股份赠送方案，督促宁波圣洲依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 规定将应补偿股份合计

２３８

，

５４９

，

２３７

股全额赠与银亿股份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

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

２

、股份赠送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以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量为基础测算，在宁波

圣洲和西藏银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银亿”）完成股份赠送后，公司的总股本仍

为

４

，

０２７

，

９８９

，

８８２

股，股权结构将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赠送前 本次股份赠送后 业绩补偿方股份受限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银亿控股

７５４

，

９０５

，

９０８ １８．７４％ ８２１

，

９２８

，

４８５ ２０．４１％

熊基凯

７１１

，

５５７

，

０３６ １７．６７％ ７７４

，

７３０

，

９８３ １９．２３％

欧阳黎明

１５

，

５２５

，

３００ ０．３９％ １６

，

９０３

，

６７８ ０．４２％

宁波圣洲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２２．９１％ ６９５

，

１００

，

５７６ １７．２６％

截至本公告日，宁波圣洲质押股份

数为

８９９

，

５６９

，

２０７

股 （占其持股数

的比例为

９７．５０％

），冻结股份数为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 （占其持股数的比

例为

１００％

），未受限股份数为

０

股

西藏银亿

４８１

，

４１４

，

７９５ １１．９５％ ４７５

，

９６２

，

７７７ １１．８２％

截至本公告日，西藏银亿质押股份

数为

４７９

，

６３５

，

８６８

股 （占其持股数

的比例为

９９．６３％

），冻结股份数为

０

股，未受限股份数为

１

，

７７８

，

９２７

股。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

２

，

８８６

，

０１４

，

１７１ ７１．６５％ ２

，

７８４

，

６２６

，

４９９ ６９．１３％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

２０６

，

７５３

，

３４１ ５．１３％ ２２５

，

１０９

，

４５９ ５．５９％

其他股东

９３５

，

２２２

，

３７０ ２３．２２％ １

，

０１８

，

２５３

，

９２７ ２５．２８％

合计

４

，

０２７

，

９８９

，

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４

，

０２７

，

９８９

，

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注：宁波圣洲和西藏银亿完成股份赠送后，宁波圣洲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将包含西藏银亿

赠与的股份，西藏银亿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将包含宁波圣洲赠与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宁波圣洲质押股份数为

８９９

，

５６９

，

２０７

股，冻结股份数为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未

受限股份数为

０

股。 同时，截至本公告日，西藏银亿质押股份数为

４７９

，

６３５

，

８６８

股，冻结股份数

为

０

股，未受限股份数为

１

，

７７８

，

９２７

股。

四、风险提示

（

１

）鉴于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涉及金额较大，截止本公告日，业绩补偿承诺方宁波圣洲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圣洲”）持有公司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股份，质押股份数为

８９９

，

５６９

，

２０７

股

（占其持股数的比例为

９９．６３％

），冻结股份数为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剩余未受限股份数为

０

股。因业

绩补偿承诺方持有公司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形且是否具备足够履约能力以及是否愿意配合

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及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因宁波圣洲

应承担的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而无法实施，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后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其实施股份赠送方案。 宁波圣洲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通知

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

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 （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的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因宁波圣洲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冻结情形，导致上述送股补偿方案已逾

期实施，且宁波圣洲及其母公司银亿控股均面临流动性困难，其中银亿控股已向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亦导致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也已逾期返还。 目前宁波圣洲及其

母公司银亿控股正在想方设法解决业绩补偿问题，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３

）若宁波圣洲无法及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宁波圣洲存在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但

即使公司诉讼成功也存在难以执行上述补偿方案的问题，具有受补偿权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权益仍然存在可能无法得到保障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关注。

五、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宁

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熊续强、张明海、方宇、王德银回避了表决。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关于宁波东方亿圣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其中上述议案

的子提案

１．０１

《业绩补偿的股份补偿数量及对应的现金分红返还的计算过程及结果》以特别决

议表决获得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上

述子提案

１．０２

《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未获得通过。 上述所有提案均涉及关

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承诺业绩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亿圣”）未实现

２０１７

年度至

２０１８

年度累

计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宁波圣洲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由于利润补偿期间的

业绩承诺系基于重组时收益法评估对标的公司下属具体经营实体比利时邦奇在相关期间内

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预测，相关盈利预测不包括商誉减值损失；同时，商誉减

值测试实质上属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盈利补偿期末的资产减值测试，按照协议约

定，应当在盈利补偿期届满后由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主体宁波圣洲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依据相关结果决定是否需进一步补偿，因此，

基于公平与诚信的原则，在计算本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时剔除了标的公司层面

２０１８

年度商誉

减值损失的影响。

公司拟定的本次业绩补偿方案， 即宁波圣洲因未实现

２０１７

年度至

２０１８

年度累计业绩承

诺，应向公司补偿股份

２３８

，

５４９

，

２３７

股，同时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

１６６

，

９８４

，

４６５．９０

元。

上述补偿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承诺业绩未实现

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和天风证券认为，银亿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承诺方股权

补偿方案符合《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银亿股份已履行的决议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鉴于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涉及金

额较大，业绩补偿承诺方宁波圣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形，业绩补偿承诺方是

否具备足够履约能力以及是否愿意配合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若业绩补

偿承诺方无法及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业绩承诺方存在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即使上市

公司诉讼成功也存在难以执行上述补偿方案的问题，具有受补偿权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权益存在无法得到保障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关注。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ＳＴ

银亿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６６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

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承诺方

股份补偿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鉴于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涉及金额较大，截止本公告日，业绩补偿承诺方西藏银亿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银亿”）持有公司

４８１

，

４１４

，

７９５

股股份，质押股份数为

４７９

，

６３５

，

８６８

股（占其持股数的比例为

９９．６３％

），冻结股份数为

０

股，剩余未受限股份数为

１

，

７７８

，

９２７

股。

因业绩补偿承诺方持有公司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形且是否具备足够履约能力以及是否愿意

配合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及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因西藏银亿应

承担的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而无法实施，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后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其实施股份赠送方案。 西藏银亿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通知之

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

偿的股份赠送给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 （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的除西藏银亿之外的其他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因西藏银亿持有的绝大部分公司股份存在质押情形，导致上述送股补偿

方案已逾期实施，且西藏银亿及其母公司银亿控股均面临流动性困难，其中银亿控股已向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亦导致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也已逾期返还。 目前西藏

银亿及其母公司银亿控股正在想方设法解决业绩补偿问题，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

３

、若西藏银亿无法及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西藏银亿存在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但

即使公司诉讼成功也存在难以执行上述补偿方案的问题，具有受补偿权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权益仍然存在可能无法得到保障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关注。

一、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概述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西藏银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银

亿”）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合计

４８１

，

４１４

，

７９５

股购买其持有的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昊圣”）

１００％

股权，交易对价总额为

２８４

，

５１６．１４

万元。此次交易完成后，宁波昊

圣成为银亿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毕。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上市公司与本次业绩承诺主体西藏银亿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就补偿方式进行了约定。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西藏银亿承诺宁波昊圣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６

，

７６８．３０

万元、

２６

，

１７０．３３

万元、

３２

，

５７９．７０

万元。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若在利润补偿期间

宁波昊圣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或者宁波昊圣发生资产减值而需向上市公司进行

股份补偿的，西藏银亿将以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双方同意若盈利补偿期间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实现数低于标的资产净利润承诺数，则

西藏银亿须就不足部分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银亿股份进行补偿。

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股份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西藏银亿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

（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

标的资产截至

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

÷

盈利补偿期间内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

×

认购股份总

数

－

已补偿股份数量

１

、若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西藏银亿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

应调整为：当年股份应补偿数（调整后）

＝

当年股份应补偿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２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西藏银亿应作相应返还，

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

３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上市公司就西藏银亿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

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西藏银亿将应补偿

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自西藏银亿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西藏银

亿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二、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或现金金额

１

、业绩补偿承诺方应承担的股份补偿数量

鉴于宁波昊圣未实现

２０１７

年度至

２０１８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西

藏银亿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由于利润补偿期间的业绩承诺系基于重组时收益法评估对标的

公司下属具体经营实体

ＡＲＣ

集团在相关期间内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预测，相

关盈利预测不包括商誉减值损失；同时，商誉减值测试实质上属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

的盈利补偿期末的资产减值测试，按照协议约定，应当在盈利补偿期届满后由上市公司与业

绩承诺主体西藏银亿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依据相关结果决定是否需进一步补偿，因此，基于公平与诚信的原则，在计算本年度应补偿

股份数量时剔除了标的公司层面

２０１８

年度商誉减值损失的影响。 具体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

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

净利润实现数）

÷

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

×

认购股份总数

－

西藏银亿已补

偿股份数量

＝

［（

１６

，

７６８．３０

万元

＋２６

，

１７０．３３

万元） 一 （

２７

，

１８９．２３

万元

＋９

，

０９２．９８

万元）］

÷

（

１６

，

７６８．３０

万元

＋２６

，

１７０．３３

万元

＋３２

，

５７９．７０

万元）

×４８１

，

４１４

，

７９５

股一

０

股

＝４２

，

４３３

，

３７９

股。

２

、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返还

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

，

０２７

，

９８９

，

８８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基于西藏银亿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情况， 补偿的股份对应的现金分红应返还给公司。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西藏银亿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为： 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

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

＝７．００

元

÷１０

股

×４２

，

４３３

，

３７９

股

＝２９

，

７０３

，

３６５．３０

元

三、本期采用的股份补偿方式

１

、股份赠送方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之子提案

１．０２

《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以

特别决议表决未获得通过。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若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银

亿股份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公司将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进一步要求

西藏银亿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因此，公司已按照约定书面通知西藏银亿实施股份赠送方案，督促西藏银亿在收到银亿

股份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

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银亿股份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登记在册的除西藏银亿之外的其他股东，除西藏银亿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银亿股份

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银亿股份扣除西藏银亿持有的股份数后

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２

、股份赠送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以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量为基础测算，在宁波

圣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圣洲”）和西藏银亿完成股份赠送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仍

为

４

，

０２７

，

９８９

，

８８２

股，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赠送前 本次股份赠送后 业绩补偿方股份受限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银亿控股

７５４

，

９０５

，

９０８ １８．７４％ ８２１

，

９２８

，

４８５ ２０．４１％

熊基凯

７１１

，

５５７

，

０３６ １７．６７％ ７７４

，

７３０

，

９８３ １９．２３％

欧阳黎明

１５

，

５２５

，

３００ ０．３９％ １６

，

９０３

，

６７８ ０．４２％

宁波圣洲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２２．９１％ ６９５

，

１００

，

５７６ １７．２６％

截至本公告日，宁波圣洲质押股份

数为

８９９

，

５６９

，

２０７

股 （占其持股数

的比例为

９７．５０％

），冻结股份数为

９２２

，

６１１

，

１３２

股 （占其持股数的比

例为

１００％

），未受限股份数为

０

股

西藏银亿

４８１

，

４１４

，

７９５ １１．９５％ ４７５

，

９６２

，

７７７ １１．８２％

截至本公告日，西藏银亿质押股份

数为

４７９

，

６３５

，

８６８

股 （占其持股数

的比例为

９９．６３％

），冻结股份数为

０

股，未受限股份数为

１

，

７７８

，

９２７

股。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

２

，

８８６

，

０１４

，

１７１ ７１．６５％ ２

，

７８４

，

６２６

，

４９９ ６９．１３％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

２０６

，

７５３

，

３４１ ５．１３％ ２２５

，

１０９

，

４５９ ５．５９％

其他股东

９３５

，

２２２

，

３７０ ２３．２２％ １

，

０１８

，

２５３

，

９２７ ２５．２８％

合计

４

，

０２７

，

９８９

，

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４

，

０２７

，

９８９

，

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注：宁波圣洲和西藏银亿完成股份赠送后，宁波圣洲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将包含西藏银亿

赠与的股份，西藏银亿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将包含宁波圣洲赠与的股份。

四、风险提示

（

１

）鉴于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涉及金额较大，截止本公告日，业绩补偿承诺方西藏银亿持有

公司

４８１

，

４１４

，

７９５

股股份，质押股份数为

４７９

，

６３５

，

８６８

股（占其持股数的比例为

９９．６３％

），冻结

股份数为

０

股，剩余未受限股份数为

１

，

７７８

，

９２７

股。 因业绩补偿承诺方持有公司股份存在股份

质押情形且是否具备足够履约能力以及是否愿意配合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均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

（

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及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因西藏银亿

应承担的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而无法实施，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后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其实施股份赠送方案。 西藏银亿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通知

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

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 （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的除西藏银亿之外的其他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因西藏银亿持有的绝大部分公司股份存在质押情形，导致上述送股补偿

方案已逾期实施，且西藏银亿及其母公司银亿控股均面临流动性困难，其中银亿控股已向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亦导致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也已逾期返还。 目前西藏

银亿及其母公司银亿控股正在想方设法解决业绩补偿问题，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

（

３

）若西藏银亿无法及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西藏银亿存在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但

即使公司诉讼成功也存在难以执行上述补偿方案的问题，具有受补偿权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权益仍然存在可能无法得到保障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关注。

五、会议审议情况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

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熊续强、张明海、方宇、王德银回避了表决。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关于宁波昊圣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其中上述议案

的子提案

２．０１

《业绩补偿的股份补偿数量及对应的现金分红返还的计算过程及结果》以特别决

议表决获得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上

述子提案

２．０２

《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未获得通过。 上述所有提案均涉及关

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承诺业绩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昊圣”）未实现

２０１７

年度至

２０１８

年度累计业

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西藏银亿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由于利润补偿期间的业绩

承诺系基于重组时收益法评估对标的公司下属具体经营实体

ＡＲＣ

集团在相关期间内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预测，相关盈利预测不包括商誉减值损失；同时，商誉减值测试

实质上属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盈利补偿期末的资产减值测试，按照协议约定，应当

在盈利补偿期届满后由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主体西藏银亿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依据相关结果决定是否需进一步补偿，因此，基于公

平与诚信的原则，在计算本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时剔除了标的公司层面

２０１８

年度商誉减值损

失的影响。

我们同意公司拟定的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即西藏银亿因未实现

２０１７

年度至

２０１８

年度累计

业绩承诺，应向公司补偿股份

４２

，

４３３

，

３７９

股，同时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

２９

，

７０３

，

３６５．３０

元。

上述补偿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承诺业绩未实现之业

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认为，银亿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之标的资产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承诺方股权补偿方案符合《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的约定，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银亿股份已履行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鉴于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涉及金额较大，业绩补偿承诺方西藏

银亿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形，业绩补偿承诺方是否具备足够履约能力以及是否

愿意配合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若业绩补偿承诺方无法及时履行业绩承

诺补偿义务，业绩承诺方存在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即使上市公司诉讼成功也存在难以执行

上述补偿方案的问题， 具有受补偿权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存在无法得到保障的风

险，提请投资者关注。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７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５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３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时、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时；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１２

号

１１

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华俊先生。

６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６

名，代表股份数量

２０８

，

４５３

，

２０５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０．８８％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

１２

名，代表股份数量

５

，

７６９

，

１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８４８％

。

８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逐项

表决结果如下：

２．０１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９０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７％

；

弃权

９００

股。

２．０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

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０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 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０４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的种类、来源和数量，同意

２０８

，

２０９

，

１０５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弃权

１７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５

，

９３２

，

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１７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６％

。

２．０５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行权比例和禁售期，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０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与行权条件，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０８

股票期权的授予和行权程序，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０９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１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１０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１００

股。

２．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２．１３

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相关争议或纠纷的解决机制，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９０５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４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８

，

３８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

，

１０４

，

３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７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见证律师事务所：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朱小斌、刘罡。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７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6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４

号：股权激励》等有关规定，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针对公司第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的登记。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在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６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查， 说明是否存在

内幕交易行为。 公司因此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前

６

个月买卖本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１．

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本激励计划获授权益的激励对象。

２．

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３．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

前

６

个月内（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期间内幕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激励计划的内幕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核查期间激励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除下表列示的人员外，其余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日期 变更数量（股）

１

何艳霞 中层管理人员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８－０７－１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７－３１ ６４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０２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０３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１４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 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２７ －５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３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３０ －５００

２

卢杨月 中层管理人员

２０１８－０８－２１ ３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２３ ３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０５ ４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８００

经核查，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等

２

人在上述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系基于

对二级市场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

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

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四、结论

综上，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

６

个月内，全体核查对象未发现利用公司第一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

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２．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